
廣告

內政部公告修正「地籍測量實施規則」部分條文及
「土地複丈費及建築改良物測量費收費標準」

自 112年5月1日 施行

修法重點：土地複丈篇

 土地複丈規費=基本費+施測費
基本費「分級計徵」，施測費「以量計費」（包含界標成本）

 申請「鑑界」應指定需鑑定之界址
 私權爭執解決途徑，納入多元訴訟外紛爭解決機制
 申請「界址調整」應檢附協議書，並以調整後減少地界線

段者為限
 新增申請項目「土地位置勘查」

申請人免自備界標
（由登記機關提供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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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法重點：建物測量篇

 建物測量規費按作業性質，拆分為「建物第一次測量」及「建
物複丈」；部分項目調整（①新增轉繪簽章成果圖核對費額，每建號
200 元。②新增建物分割、合併、部分滅失轉繪費額。③調整平面圖測量、平
面圖轉繪；分割複丈；全部滅失；基地號/門牌號勘查項目之費額。）

 委外轉繪或繪製簽證申辦建物第一次測量（依據《地籍測量實施規

則》§282-2、282-3辦理），應檢附共通格式電子檔（未附電子檔者，

應另繳納每建號600元數值化作業費，由登記機關製作）

 申請「轉繪建物位置圖」應檢附經簽證之「建物地籍測繪資料」
 附屬建物「陽臺」之測繪，以依建築技術規則檢討設置者為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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配套措施

建物測量繪圖軟體
SBPublic

土地試分割軟體
SAPublic

土地複丈規費
(鑑界、分割)試算服務

easymap.land.moi.gov.tw
/BSWeb/

easymap.land.moi.gov.tw
/L01B/

easymap.land.moi.gov.tw
/K01/



廣告

原則性規定 ① 申請退費期限改為10年

② 新增

 規費減徵規定
 請求退費時已支出費用計算方式
 其他案件參照計費原則

③ 地測規則及收費標準修正規定，

自112年5月1日 施行

內政部公告修正「地籍測量實施規則」部分條文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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